
四川成都税务疑难问题处理免费咨询就找四川中天

产品名称 四川成都税务疑难问题处理免费咨询就找四川中
天

公司名称 四川中天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品牌:中天
地区:四川省

公司地址 金牛区二环路西三段119号金湾楼30号

联系电话 13348881986 18123306137

产品详情
在日常财务工作中，财务人员少不了要与企业职工福利费用支出打交道，现在就为大家详解实务中关于职工福利费常见的4大税务处理误区。
 
企业所得税高怎么办？
虚假发票入账后怎么办？
企业缺乏进项发票怎么办？
企业成本费用太少怎么办？
四川中天税务师事务所帮你处理四川省内及成都市内各种税务疑难问题、财务疑难问题，为企业各类型尽职调查提供服务。

 甲公司是一家国有企业，主要从事专用设备生产制造业务，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误区一、将职工工装支出计入了职工福利费
1.案例
2020年7月甲公司为全体员工每人定制2套夏季工装，并要求员工在工作时间内统一着装，为此共计发生支出11.3万元。当月，生产企业如期交付，并向甲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注明不含税金额10万元，税额1.3万元。
2.企业处理方式
针对该笔业务，财务人员是这样理解的：
公司为员工订购工装属于给员工提供的一项福利，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附件1第二十七条第（一）项规定，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购进货物、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服务、无形资产和不动产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因此，即便我公司取得的是增值税专用发票也不能抵扣。
所以将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抵扣后做了进项税额转出处理，将工装支出价税合计支出11.3一并列入职工福利费科目。
3.正确处理方式
(1)根据《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公告》（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34号）第二条规定：
企业根据其工作性质和特点，由企业统一制作并要求员工工作时统一着装所发生的工作服饰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可以作为企业合理的支出给予税前扣除。
(2)根据上述政策规定，税务总局认可企业统一制作并要求员工工作时统一着装所发生的工作服饰费用不作为职工福利费，可以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全额列支扣除。
因此，在增值税方面，企业同样可以将工装支出不作为集体福利处理，如果取得的是增值税专用发票则进项税额可以认证抵扣。
(3)特别提醒：企业发生的工装支出一定要根据其工作性质和特点，满足2011年第34号公告要求，千万不能任意而为。假如本案例中，甲公司为员工统一定制的是供员工水上游玩的服装则显然属于职工福利支出了。
误区二、凡是在食堂就餐一律按职工福利费核算
财务总监在审核职工福利费用明细账——食堂费用支出时，发现本月食堂支出较6月份明显增加，其中有一项单笔支出高达6800元。



财务人员做了如下解释：
2020年7月10日，一公司有5人调研团队来公司洽谈采购业务，因客户担心疫情影响不想在外面就餐，公司安排食堂人员从外面采购一批高食材，再加工制作用来招待客户，为此共计发生采购支出6800元。考虑到上述支出在食堂部门发生而非在饭店就餐发生，因此财务人员将其计入了职工福利费支出核算。
(1)业务招待费是企业为了联系业务或促销、处理社会关系等目的经常发生的业务，是企业生产、经营业务的合理费用，常见于招待客户而发生的餐费支出，因企业生产经营需要赠送纪念品的开支等项目。
(2)在本案例中，甲公司发生的支出因招待客户就餐而发生，属于业务招待费支出，不能因就餐场所在食堂而将其视为食堂福利费支出，我们应结合业务的实质来判定。
(3)特别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业务招待费支出，按照发生额的60%扣除，但不得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5‰。”在计算业务招待费扣除限额时要注意双比例限制。
误区三、将党组织工作经费支出计入职工福利费项目核算
在“七一”期间，为了庆祝党的生日，甲公司组织全体党员开展了党日活动并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和一些老党员，为此共计发生支出5万元。
财务人员认为这些支出属于职工福利项目支出，因此，在该科目进行了归集核算。
上述费用支出其实是属于党组织工作经费支出项目的。
(1)根据《关于国有企业党组织工作经费问题的通知》（组通字〔2017〕38号）相关规定：
“国有企业（包括国有独资、全资和国有资本绝大部分控股、相对控股企业）党组织工作经费纳入管理费用的部分，实际支出不超过职工年度工资薪金总额1%的部分，可以据实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党组织工作经费支出不超过职工年度工资薪金总额1%的部分，可以据实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2)非国有企业发生的党组织工作经费支出适用的政策
根据《关于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工作经费问题的通知》（组通字〔2014〕42号）相关规定，“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工作经费纳入企业管理费列支,不超过职工年度工资薪金总额1%的部分,可以据实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3)不论企业性质均可以享受该项优惠政策，而且将上述支出计入党组织工会经费核算能够避免占用职工福利费扣除限额，对企业来说是一件划算的事儿。
误区四、将部分劳保支出计入职工福利费核算
因一线生产车间高温极易引发员工中暑，2020年7月，甲公司采购一批冷饮、降温酒精湿巾等物品专门用于生产车间员工在工作期间领用。为此当月发生采购支出1万元。
财务人员认为这是公司给生产车间员工提供的福利，因此将其纳入职工福利费项目核算。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合理的劳动保护支出，准予扣除。
本扣除项目中的劳动保护支出，是指确因工作需要为雇员配备或提供工作服、手套、安全保护用品、防暑降温用品等所发生的支出。
(2)在本案例中，甲公司为生产车间采购的冷饮等物品支出属于为预防职工中暑而发生的防暑降温用品，属于劳保支出范畴，因此可以直接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列支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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